宁波大学2018年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招生简章
一、学校介绍 
[bookmark: _GoBack]宁波大学是一所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新兴地方综合性大学。1986年由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创立，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建校之初，由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原杭州大学五校对口援建，高起点地开始了办学历程。2012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正式成为教育部、浙江省、宁波共建高校，2015年入选浙江省首批“省重点建设高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等。2017年9月，入选国家“双一流”高校建设。目前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综合实力进入全国高校百强行列。 
二、MBA项目介绍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宁波大学从2007年开始招收和培养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研究生。2011年顺利通过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教学合格评估。宁波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秉承宁波商帮文化，以“传承宁波帮精神，培养新甬商”为使命，以“成为新宁波帮的摇篮”为愿景，致力于培养理论与实务并重、能力与学历相当、具有商业战略眼光、理解所处区域经济特点和尊崇商道文化的实务型高级工商管理人才。2018年面向全国招收非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研究生。 
三、报考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4.大学本科毕业后工作3年或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2015年8月30日前获得毕业证书）；或获得国家承认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工作5年或5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2013年8月30日前获得毕业证书）；或硕士毕业后2年或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人员（2016年8月30日前获得毕业证书）。 
四、报考流程：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有参加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并到报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息和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同时按规定缴纳报考费。 
（一）网上报名： 
1、报名时间：2017年10月10日至10月31日，每天9:00-22:00（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2、报考网站：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教育网网址(http://yz.chsi.cn)。 
3、网报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息进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提交报名信息三天内反馈校验结果。考生可随时上网查看学历（学籍）校验结果。考生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自行登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查询本人学历（学籍）信息。 
4、网上报名时请注意，研究方向请填写“非全日制不区分研究方向”， 
取报到后统一按排选择六个方向之一：01创业创新管理；02运营管理；03企业战略管理；04会计与财务管理；05决策与信息管理；06金融管理； 
（二）现场确认： 
1、确认时间：2017年11月8日-12日（上午8:30-11:20，下午12:30-16：00）。 
2、确认地点：考生均应在规定时间内到报考点指定地方确认网报信息，并缴费和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逾期不再补办。其中在网报期间未通过网上学历（学籍）校验的考生应及时到学籍学历权威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在“现场确认”时提交学历（学籍）认证报告。已进行网上报名的考生持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毕业证书（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校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到当地的省级教育考试院指定的报考点确认报名信息，并进行缴费、拍照。（注：宁波市教育考试院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89号）。 
五、考试内容 
（一）初试 
1、考试时间：2017年12月23日（详见准考证）。 
2、考试地点：考生现场确认的报考点指定的考试地点。 
3、考试科目：199管理类联考综合能力（满分200分）、204英语二（满分100分），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题。 
4、2017年12月14日至12月25日，考生可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使用A4幅面白纸打印，正反两面在试用期间不得涂改。 
5、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 
（二）复试： 
1.复试由我校组织安排，采取差额形式，差额比例一般不低于120%。 
2.复试时间：一般为2018年3-4月份，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3.复试科目详见我校硕士招生专业目录，复试办法另行通知。 
六、培养方式 
1、学制：2.5年（1.5年上课，1年撰写论文），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2018年宁波大学MBA招收非全日制在职学生，授课时间一般安排在周六、周日为主。 
2.学习费用：6.5万元/生（不含教材费等相关费用），具体收费标准根据省物价局获批为准。 
3、招生规模：以教育部实际下达的计划为准，并根据本年的具体情况作调整。 
注：学习期间不转档案、人事、工资、户口关系，食宿自理。 
七、学位授予 
 学生修满全部学分，成绩合格，并通过硕士论文答辩，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合格，授予宁波大学研究生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 
八、联系方式 
宁波大学MBA教育中心 
联系电话：0574-87600903，0574-87609201 
E-MAIL：mba@nbu.edu.cn 
微信群：宁大学2018MBA招生咨询群    QQ群：338200610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818号（宁波大学东校区）严信才楼101办公室 
邮编：315211 
网 址：http://mba.nbu.edu.cn/index.html 
宁波大学MBA欢迎您的加入！ 

